
總會原宣─小型教會方案計畫： 
1. 依據 2021年 2月 4日本中會第 27屆第 12次中委會議案由三議決通過，本中會原推薦清山

教會及水農教會等兩間教會。 

2. 依據 2021年 4月 8日台基長(65)原字第 074號，函知本中會屬下教會—清山教會 2014年

起申請至今補助 7年，水農教會 2017年起至今補助 5年，二間教會都已超過補助年限，故

將於 2021年 07月份起停止補助，並須提出新的小型教會受助教會。 

3. 依據 2021年 4月 8日本中會第 28屆第三次中委會議會案由十三議決辦理，提出新的小型

教會受助教會為「麥寮恩惠教會」。 

4. 目前本中會申請該方案計畫之名單：「麥寮恩惠教會」，補助時間自 2021年 8月起至主後

2023年 8月止，共 2年。 

《小型教會方案計畫書》 

一、計畫源起： 

1. 源自「關懷低收入原住民牧者方案」(1998年 11月 25日)，發起人：張德謙牧師、林芳仲 

牧師、陳克安牧師、星‧歐拉姆（原林生安）牧師。實施後，發起「關懷原住民牧者生活 

通訊」秋季刋和夏季刋。執行幹事：酋卡爾牧師、亞薩臘牧師、星‧歐拉姆牧師。顧問：

張德謙牧師，助理：阿凡‧樂卡爾小姐。 

2. 2001年 1月 10日總會常置委員會第 47屆第 3次常務會議第 7案由：積極關心原住民教 

會之整體發展案，特別提出偏遠的弱小教會面臨關閉窘境者之補助。而「關懷低收入原住

民牧者方案」便再次被全盤討論。託總幹事羅榮光牧師提出具體方案，送交總會常置委員

會討論。 

3. 001年 2月 8日總會常置委員會第 47屆第 3次會議第 7案由：積極關心原住民教會之整

體發展案，提議接納通過「促成平地、原住民教會宣教夥伴關係方案」。 

4. 2001年第 47屆總會通常年會臨時動議 3通過三家醫院負擔金繳交辦法，交由總委會延議

補助事工。有大眾傳播、中會/族群區會總幹事和原住民小型教會牧師謝禮。 

5. 2002年 2月 21日總會常置委員會第 47屆第 7次會議，依據「總委會／三所醫院贊助總 

會經費協調小組」議錄，接納通過本宗三間醫院應依醫療法提撥有關宗旨目的範圍內收入

之 5％以上，以 1-2%為總會負擔金。來補助宣教基金的缺款、大眾傳播電視事工、海外宣

教師之差派、原住民教會牧師謝禮和建堂等等。 

6. 2004年第 49屆財務委員會正式編列「原住民小型教會宣教方案專款」，使其制度化。 

7. 2005年 7月張德謙牧師接任總幹事時，此方案進行評估，認為方案必須轉型為「宣 

教」為目的，並非是針對牧者之生活補助，故改為「原住民小型教會宣教方案」。 

二、計畫目標： 

1. 專心牧養主的羊群。 

2. 鼓勵原住民牧者全職事奉。 

3. 促使教會不斷與旺。 

4. 力行負起宣教的大使命。 

三、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 

四、協辦單位：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五、承辦單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宣教委員會 

六、執行單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宣教委員會 

七、執行方式： 

1. 依據 2004年財務委員會議決辦理(第 49屆)。 



2. 審查小組：原宣常委、傳道小組、原宣幹事(依第 57屆)。 

3. 審查原則 

➢ 表格填寫完整，應提出之資料完整與否？ 

➢ 是否按照日期提交或寄出資料？ 

➢ 中區會議長與總幹事的評鑑意見？ 

➢ 他/她在現在牧會的教會工作多久？小型教會方案受補助幾年？ 

➢ 何時開始接受小型教會方案的生活補助？ 

➢ 教會服事是專職牧會工作？ 

➢ 在中區會推動事工之配合度如何？（例如：一領一宣教、語言文化、社會議題） 

➢ 教會收支決算如何？教會編列之謝禮多少？ 

➢ 審查成果審理之後，報請原宣委員會瞭解並提案接納 

➢ 報告編寫不實者，一律取消受助資格。 

➢ 確認中區會配置名額。 

➢ 對象：中會/族群區會支會。 

八、執行內容： 

1. 每個月發放生活補助金;本事工補助款為非固定預算，得依每年總會整體財務狀況分配預

算編列，補助中會/族群區會經費額度由原宣委員會議時核定，核定後由本會正式發文公

告後，始得開始受理中會/族群區會提案申請。 

2. 中會/族群區會優先考慮在支會教會牧會工作的新任傳道同工為補助對象，以示總會與中

區會的關懷。（原則上勞健保費由教會或中會/族群區會支助） 

3. 補助原則優先考慮❶新任傳道同工❷支會;補助對象是教會不是傳道人。 

4. 盡量排除堂會牧者（堂會教會應是經濟獨立可聘牧），也排除受助超過年之牧傳，以免長

期補助不利教會自立自主之成長動力。 

5. 牧會工作表現不佳又不配合總會、中/區會事工與宣教活動之同工應立即停止受助。 

6. 每年 7月為調整受助小型教會方案之期間，8月實施補助，受助期間即日起二年為限 

（新制 2年 x2期=4年），每二年稽核一次。 

7. 接受小型教會方案補助牧傳每一年（3月）務必提出本會要求的小型教會方案評估報告

表。(附件一) 

8. 已領 18％者，應不予為補助對象。 

9. 每半年舉行一次小型教會方案研習會。 

九、預期效益 

1. 落實關懷原住民小型教會。 

2. 祈希達成補助原住民牧者每個月基本謝禮未達基本薪資 23,100元的牧者。 

3. 每一期評選具有潛力發展宣教與牧會之同工。  

 

 

 

 

 


